
淮北市市政道路设施养护维修技术导则

1 总 则

1.1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市政道路设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规范养护维修标准，依

据国家相关规范、行业标准，结合淮北市实际情况和道路建设现状，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淮北市城区范围内的道路、桥梁（隧道）、路灯、排水等设施的养护

维修工作。居住小区、公园内部、其他区域的道路和停车场参照执行。

1.3 市政道路设施养护维修工作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采用科学合理

的技术措施，提高道路的使用性能和使用寿命。

1.4 本导则鼓励采用养护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构建绿色环保、长寿命的市政管养

模式。

1.5 市政道路设施养护维修工作除应符合本导则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有关

标准、规范的规定。

2 基本规定

2.1 按照道路权属划分，各级管理部门做好市域内城市道路设施养护维修工作；建立健

全相关机构及制度；按规定编制、报批年度市政道路养护维修预算。

2.2 对所管辖的城市道路及市政设施按规定进行检查、检测和评价，及时掌握技术状况，

并采取相应的养护措施。原则上投入使用后 5年内以保养小修为主，设计使用年限内以中修

为主，超过使用年限、损坏严重路段经检测确认后，可实施大修或改造。

2.3 根据各类道路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宜将城市道路分为下列三个养护等级：

1.I 等养护的城市道路：快速路、主干路、广场、商业繁华街道、重要生产区、游览路

线及附属设施。

2.Ⅱ等养护的城市道路：除 I等养护以外的次干路、步行街、支路中的商业街道及附属

设施。

3.Ⅲ等养护的城市道路：除 I等和Ⅱ等养护外的支路及附属设施。

2.4 城市道路养护工程应根据其工程性质和技术状况分为预防性养护、矫正性养护、应

急性养护。预防性养护工作包括：恢复磨耗层的功能、提高抗滑能力、早期出现的裂缝处理

等；矫正性养护包括保养小修、中修、大修和改扩建工程，中修、大修和改扩建工程应进行

专项设计。应急性养护是在突发状况下采取的养护措施，它适用于抢险、抢修和掘路修复的

病害工程。

2.5 树立精品意识，不同路段状况分类管理。在主干道、商业街、重要地标建筑周边及

人流密集区域打造精品路段，提升城市环境宜居性。

2.6 定期对城市道路及设施进行日常巡查、检测评价，并应根据评价结果制定年度维修

计划及中期养护规划。



3 日常巡查要求

3.1 城市道路

3.1.1 车行道：沥青路面平整，无破损、无沉陷；水泥混凝土路面角隅、板边、接缝完

好；检查井、雨水口周边无破损。

3.1.2 人行道：道砖铺装平整、无松动、残缺；无障碍系统畅通、无缺损；路缘石稳固、

平顺；树池边框牢固、整齐；附属设施如公交站台、阻车柱、遮阳棚、人行护栏、桥栏、安

全防护网、隔音屏、挡墙、边坡、限载限界标志牌等结构牢固、完整，表面清洁。

3.1.3 道路巡查分为日常巡查、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

1.日常巡查宜每日进行，重点观察路面、路缘石、检查井盖等是否出现明显病害。适时

引进数字化、智慧化设备，逐步实现巡查反馈处理的数字化管理机制。

2.定期检测分为常规检测和结构强度检测。常规检测应每年一次。结构强度检测，Ⅰ等

养护的道路宜 2～3 年一次，Ⅱ等、Ⅲ等养护的道路宜 3～4 年一次。

3.常规检测包括车行道、人行道的平整度；车行道、人行道的病害与缺陷；基础损坏状

况；附属设施损坏状况。

4.结构强度检测宜以路面回弹弯沉值表示。检测设备宜采用落锤式弯沉仪、贝克曼梁或

自动弯沉检测仪等检测设备。

5.当道路大修、改扩建或发生不明原因的沉陷、开裂、冒水等情况，应对相关路段做特

殊检测。特殊检测应由专业单位承担。特殊检测包括收集道路的技术资料、检测道路结构强

度、调查道路沉陷原因，检测道路空洞等，对道路结构整体性能、功能状况进行评价。

3.2 城市桥梁（隧道）

3.2.1 普通桥梁

1.桥面铺装：铺装平整，无破损、积水、渗漏；伸缩缝完好，桥头平顺无跳车。

2.上下部结构：技术状况良好，无安全隐患；结构无明显的变形、沉降、腐蚀、缺损

3.附属设施：栏杆、护栏牢固完好；无障碍设施齐全；道砖、缘石整齐无缺损；排水设

施畅通；照明及装饰美观、牢固；附着悬挂管线安全、牢固、整齐；防护设施完整。

4.巡查与检查：分为经常性检查、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经常性检查以目测为主，重点

检查桥面系、主要承重构件及附属设施的明显病害与异常变化。定期检测分为常规定期检测

和结构定期检测；常规定期检测每年至少 1次，全面检查桥梁各部件技术状况；结构定期检

测按养护等级定期进行（Ⅰ类养护桥梁宜 3～5 年，Ⅱ～Ⅴ类宜 6～10 年），需采用专业设

备对材料强度、线形变位、裂缝缺损、支座状态等进行深度检测。特殊检测在桥梁遭遇灾害、

撞击，或检测中发现严重安全隐患、需评定承载能力等情况下进行，由专业机构采用专门技

术手段实施，查明原因并评估结构性能。

5.档案与监控：建立桥梁安全健康档案，规范记录检测与维修信息。逐步推广实时监控

技术，纳入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

3.2.2 立交桥、人行天桥

1.桥面铺装：主桥、梯道及坡道铺装层无病害，防滑、平整、耐磨。



2.上下部结构：技术状况等级不低于 C 类，无安全隐患；整体颜色均匀一致；无明显变

形、损坏、沉降、腐蚀、老化及构件缺失；无污渍、锈渍、水渍；钢构件无锈蚀、砼构件无

缺损。

3.附属设施：栏杆牢固完好；排水通畅、雨季不积水，冬季不结冰；排水口完好、畅通；

泄水管牢固、完好，与周边衔接良好；照明及装饰美观、牢固；附着悬挂管线安全、牢固、

整齐；防护设施完整。

3.2.3 城市隧道

1.主体结构：隧道结构外观完整、清洁、美观；结构无明显变形、沉降、损坏；墙体无

污渍、水渍；钢构件无锈蚀、砼构件无缺损。

2.隧道铺装：隧道内铺装无病害，防滑、平整、耐磨；人行道及检修道完好无缺损。

3.机电设施：供配电、照明、通风、消防、监控、通信、交安等设施安全、有效、牢固、

阻燃、阻锈、美观、可正常使用。

4.附属设施：无障碍设施齐全；道砖、缘石整齐无缺损；装饰层完好、牢固；排水系统

完好、畅通；照明及装饰有效、美观、牢固、阻燃、阻锈；附着悬挂管线安全、牢固、整齐；

防护设施完整。

5.城市隧道设施日常巡查可以和路段日常巡查一起进行，以目测为主，配以简单的检查

量测工具。

3.3 城市照明设施

3.3.1 变配电设施

各种安全标志齐全明显，保护装置良好，箱体内线路规范、整洁、无杂物。

3.3.2 功能照明设施

1.灯杆、灯具干净整洁，安装稳固，部件完整；灯杆编号清晰完整；线路连接可靠、绝

缘良好，定期进行绝缘测试。

2.利用路灯设置广告，由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安装方式、悬挂期限，不得影响路灯的缆

线、结构安全和外形美观，悬挂期满后自行拆除。

3.路灯照明设施的照度应符合规范，并积极推进节能光源的采用，做到节能降耗。

4.通过路灯智慧照明管理平台对全市路灯进行实时巡检，维修过程与人工巡检相结合，

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

3.3.3 城市景观照明设施

1.在重大活动、重大节日、重要接待前一周，集中组织对活动场所、关键节点、重要路

段各类城市照明设施排查检修。

2.重大活动、重大节日、重要接待前一天起至结束当日，主城区景观照明亮灯时间适时

延长，所有景观照明按节日模式开启。

3.4 城市排水设施

结合《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等规范及实际情况进行管养，

确保设施完好、安全运行。



3.4.1 窨井设施

1.检查井、雨水口外部无塌陷、违规占压、缺失、凸出、井盖凹陷、变形、违规私接等。

2.检查井、雨水口内部无井盖铰链缺损、井壁破损、渗漏、淤积、混流、防坠网缺失等。

3.养护路段检查井、雨水口外部巡查每周不少于 1 次；内部巡查每年不少于 2 次。

4.其他产权单位管线及窨井设施的巡查管理参照执行。

3.4.2 排水管网

1.管道内部无变形、腐蚀、渗漏、错口、树根、塌陷、障碍物等。

2.对养护路段每 3—5 年或必要时检查 1 次；汛前完成一次重点路段集中检查清疏。

3.4.3 泵站维护

1.每年汛前泵站设备集中维护不少于 1次，日常发现设备故障应及时维修，汛期雨水泵

站机组可运行率应为 100%。

2.排水泵站内的围墙、道路、泵房及所有土建设施发现损坏及时修复。

3.4.4 清淤标准

检查井有沉泥槽为管底以下 5cm，无沉泥槽时为管径的 1/5。

雨水口有沉泥槽为管底以下 5cm，无沉泥槽时为支管管径的 1/5。

3.5 破占管理与修复

3.5.1 申请与审批

因施工需要挖掘、占用市政道路，建设单位应提前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待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核交通安全组织方案，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出具行政许可通知书后，方可施工。

抢险、抢修项目可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在 24 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

3.5.2 过程巡查

市政设施管理部门负责对挖掘、占用行为进行日常巡查，重点检查作业范围、围挡设置、

警示标志、扬尘控制等是否符合规范，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3.5.3 修复验收

市政道路占用挖掘修复工程应遵循“分层回填、分层夯实”的原则，确保修复质量不低

于原道路结构标准。修复后的路面须与原路面平整衔接，井盖等附属设施应与路面平顺。竣

工后申请单位应先组织自检，自检合格后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

4 设施常见病害

4.1 道路常见病害

分类如下表所示：



道路类型 病害类别 具体病害表现

沥青路面

裂缝类 纵向裂缝、横向裂缝、网裂、反射裂缝等。

变形类 车辙、拥包、沉陷、波浪等。

松散类 坑槽、松散、麻面等。

其他 检查井周边破损、路面泛油等。

水泥砼路面

裂缝类 纵、横、斜向裂缝、交叉裂缝、板角断裂等。

变形类 错台、唧泥、拱起等。

表面损坏 露骨、坑洞、修补损坏等。

人行道

铺装层病害 道砖松动、缺失、破碎、沉陷、拱起等。

基础结构病害 基层不实导致的整体下沉。

附属设施病害 路缘石、树池石移位、损坏等。

纵、横向裂缝



网状裂缝

反射裂缝

沥青路面坑洞



沥青路面拥包

沥青路面车辙

沥青路面塌陷



雨水井周沥青路面破损

检查井边砼路面破损

砼板块断裂



人行道砖碎烂、唧泥

人行道砖松动

人行道砖缺失、破损



人行道沉陷、拱起

路缘石烂损

阻车柱歪倒

4.2 桥梁设施常见病害



分类如下表所示：

序号 病害类别 具体病害表现

1 桥面铺装病害
伸缩缝堵塞、伸缩缝橡胶条破损、桥面铺装及桥头搭板开

裂。

2 上部结构病害

混凝土破损、露筋、裂缝，加固钢板锈蚀，铰缝填料缺失，

主梁梁端与台背顶死。支座的剪切变形、脱空、老化，钢

板锈蚀，泥沙掩埋。

3 下部结构病害
墩台混凝土裂缝、破损、露筋墩台及盖梁渗水痕迹，桥台

堆积垃圾（或泥沙淤积），锥坡填土掏空，桥台护坡开裂。

4.3 照明设施常见病害

分类如下表所示：

序号 病害类别 具体病害表现

1 灯具故障
灯具不亮、亮度减弱或光色不均，主要因灯具老化或质量

问题导致，影响照明效果和交通安全。

2 电路故障

包括断路、短路、电源故障或电压不稳，常由线路老化、

绝缘破损、施工质量差或外部破坏引起，灯杆带电、超限

电流等可能导致路灯熄灭或安全隐患。

3 灯杆故障
灯杆腐蚀、倾斜、螺栓松动或基础受损，多因自然环境（如

雨水、风吹）或外力撞击造成，影响稳固性和安全性。

4 控制系统故障

智能路灯的定时开关、光感应器或远程控制失灵，导致亮

灯时间异常或能源浪费，通常因硬件损坏、软件问题或外

部干扰引发。

4.4 排水设施常见病害

分类如下表所示：

序号 病害类别 具体病害表现

1
管道淤积与堵

塞
由固体颗粒、垃圾等堆积导致，降低排水能力甚至造成内

涝。

2
管道渗漏与破

裂
材料老化、施工不良或外力作用引发渗漏、破裂。

3
管道腐蚀与错

口脱节
管壁腐蚀、接口错位，影响结构完整性。

4
检查井及井盖

问题
检查井变形、下沉、井盖损坏或丢失，带来安全隐患。

5
管道位置偏移

或积水

施工测量误差或避让构筑物导致管道位置偏移、倒坡积

水。

6 回填土沉陷 回填不密实或材料不佳造成路面沉陷。



井盖（箅）松动

管道变形破损

5 养护措施

5.1 沥青路面养护措施

5.1.1 预防性养护。根据路面技术状况指标和道路等级及交通功能选择再生处治、雾封

层、碎石封层、稀浆封层、微表处、薄层热拌沥青混凝土罩面（厚度≤30mm）等预防性养护

措施。对于线裂等面层轻微病害，采用灌缝、铣缝填补新料处置。

5.1.2 保养小修。对于块裂、坑槽、拥包、啃边、剥落等面层中轻度病害，采用铣刨罩

面方式处置。对于路框差通过窨井提升处置。

5.1.3 中修、大修。对于龟裂、车辙、沉陷等基础重度病害，采用基础补强、罩面方式

处置。

5.1.4 裂缝修补：对于宽度小于 10mm 的裂缝，宜采用专用灌缝（封缝）材料或热沥青

灌缝，缝内潮湿时应采用乳化沥青灌缝；对于宽度大于 10mm 的裂缝，应开槽清理后，采用

热沥青或密封胶填充。



沥青路面裂缝灌缝处置

5.1.5 坑槽修补：遵循“圆洞方补”原则，路面修补形状应规则，边线应平行或垂直于

道路中线，接头平顺，无明显井座沉陷。在气温条件合适时采用热拌沥青混合料进行修补。

施工时应切边垂直、清底彻底、涂油均匀、分层夯实，确保新老路面接缝紧密，压实度达标，

封缝后开放交通。在应急情况下，可采用沥青冷补材料处治。

坑槽病害处置

5.1.6 拥包处理：拥包峰谷高差不大于 15mm 时，可采用机械铣刨平整；拥包峰谷高差

大于 15mm 且面积大于 2 ㎡时，应采用刨铣机将拥包全部除去（低于路表面 30mm 及以上），

清扫干净后，喷洒粘层油，并采用热沥青混合料重铺面层；基础变形形成的拥包，应更换已

变形的基层，再重铺面层。



拥包病害处置

5.1.7 车辙处理：对于深度超过 15mm 的车辙，应铣刨上面层后重新摊铺；因基层局部

下沉而造成的车辙，应先修补基层。对于易发生车辙的交叉口、公交站、长大纵坡路段，应

采用抗车辙沥青混合料摊铺。

车辙病害处置

5.1.8 沉陷处理：首先查明沉陷原因（如路基不实、地下管线渗漏等）。若为路基问题，

需开挖至稳定层，分层回填夯实后再恢复路面结构。沉陷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土基和基层已经密实稳定后，可只修补面层；

2.当土基或基层被破坏时，应先处理土基，再修补基层，重铺面层；

3.当桥涵台背填土沉降时，应先处理台背填土后再修补面层。当正常沉降时，可直接加

铺面层。



沉陷病害处置

5.2 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措施

对板块出现的填缝料损失、裂缝、破碎、坑洞、错台等损坏，应及时修补。

5.2.1 预防性养护。定期清理并更换老化的填缝料，防止雨水下渗导致基层唧泥。对于

中轻度线裂、碎裂和填缝料散失等面层轻度病害，采用填封裂缝处置。

5.2.2 保养小修。对静止裂缝可采用环氧树脂、聚合物砂浆等高强材料进行封闭或灌注；

对活动裂缝应使用柔性密封材料。对破损的板边、板角进行全深度矩形切割清除，清理后浇

筑早强混凝土，并做好养护。对于唧泥采用板底注浆、接缝裂缝填封方式处置。对于轻度错

台，采取磨平、注浆方式处置。对于轻度拱起，部分修补方式处置。对于路框差通过窨井提

升处置。

5.2.3 中修、大修。对于重度线裂、碎裂、拱起，采取全厚度修补或换板方式处置。对

于重度错台和露骨、磨光、剥落，采取拆除重新浇筑方式处置。

砼路面换板

5.3 人行道及附属设施维修措施

5.3.1 人行道道砖缺损、破碎、松动、平整度差、沉陷隆起等病害出现时，应立即修复。

当病害面积较大、程度较重时，结合同路段车行道大中修计划一并实施。



5.3.2 人行道维修应保证平整度、坡度和盲道系统的连续性。更换的道砖材质、颜色、

尺寸应与原设计保持一致。对于需要停车的人行道，应在人行道改造时考虑耐久性路面结构。

人行道维修

人行道砖换沥青面层

5.3.3 路缘石、树池石安装应稳固、线形顺直，勾缝饱满。对破损、移位的设施应及时

修复或更换。当路缘石病害长度较大、程度较重时，结合同路段车行道大中修计划一并实施。

5.4 桥梁设施养护措施

5.4.1 桥面系

1.桥面铺装：参照本导则道路维修标准，及时修补桥面坑槽、裂缝，保持排水畅通。



2.伸缩缝：定期清理缝内杂物，检查锚固系统。出现钢板翘曲、橡胶条老化破损、混凝

土破损导致跳车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伸缩缝维修

3.栏杆与防撞墙：及时修复开裂、破损、缺失的栏杆和防撞墙，确保其结构完好、防护

功能有效。

5.4.2 上部与下部结构

1.裂缝处理：对梁体、墩台、盖梁等出现的结构性裂缝，应根据其宽度、深度及发展趋

势，采用压力注浆、表面封闭或粘贴钢板/纤维复合材料等方法进行加固补强。

2.混凝土缺陷修补：对露筋、锈胀、剥落、空洞等缺陷，应凿除劣化混凝土，进行除锈、

阻锈处理后，采用聚合物砂浆或高性能混凝土进行修补。

3.支座维护：定期检查支座是否脱空、剪切变形、老化开裂。对失效支座应及时顶梁更

换，确保其受力均匀。

4.基础防护：监测桥梁基础是否被冲刷、掏空，及时采取抛石、灌浆等防护措施。

5.5 路灯设施养护措施

5.5.1 加强巡查：通过路灯智慧照明管理平台及时巡检，排查潜在问题。

5.5.2 及时维修：故障发生时，优先排查电源和线路，更换损坏的灯具、电缆或配电箱

部件，确保使用质量合格的配件。

5.5.3 预防性养护：定期清洁灯具和灯杆，紧固电气接头，检查电缆绝缘性能，雨季前

加强防水和接地保护，对老旧线路进行更换或升级为节能设备。

5.5.4 智能监控与管理系统：引入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路灯状态，自动报警故障，

优化维护响应。



智能监控系统

5.5.5 安全与专业操作：维修时切断电源，设置安全标志，使用绝缘装备，遵循高空作

业规程；定期培训维护人员专业技能，确保规范施工和文明作业。

路灯维修高空作业

5.6 排水设施养护措施

5.6.1 日常巡查与清淤：根据巡查情况，及时清疏管道、检查井和雨水口，清除杂物、

淤泥；重点路段加密巡查频次。



排水清淤

5.6.2 疏通与修复：发现堵塞或冒溢，及时组织疏通；对破裂、渗漏、腐蚀等病害，及

时维修或更换管道、井体；损坏井盖立即补齐，暂不安全的安放警示标志。

管道疏通

5.6.3 施工质量控制：严格测量放样、基础处理、管材检验和接口施工，防止位置偏移、

渗漏；检查井及回填土按规范施工，确保结构稳定。

5.6.4 检测与更新：定期检测管道状况，采用视频监控、超声波等技术，对严重病害及

时修复或更换；建立养护台账，记录巡查、维修、检测情况。

5.6.5 应急与管理：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储备抢险设备；接到群众反映问题，及时到场

处置；优化排水设计，提升处理能力，加强部门联动与公众宣传。



防汛应急

6 专项要求

6.1 安全管理

6.1.1 作业区应按《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要求，设置警告区、上游过渡区、

作业区、下游过渡区、终止区。

交通导行示意图

6.1.2 夜间作业开启警示灯，作业区边缘设置反光锥桶，间距≤5m，围挡采用硬质材料，

高度≥1.8m。



施工现场围挡

6.2 质量控制与验收

6.2.1 材料质量控制：沥青、水泥、砂石等主材需提供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进场后

按批次抽检。

6.2.2 验收：养护维修工程完成后，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

用。

7 附则

7.1 本导则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7.2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7.3 本导则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更新，应及时修订。

7.4 各养护单位应结合本导则，制定具体的养护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保养护工

作质量和效率。


	淮北市市政道路设施养护维修技术导则1 总 则
	7 附则


